
國立臺灣大學統計碩士學位學程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一、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之。 

二、 本學程研究生 5年內曾修習本校其他系所或外校之研究所課程，若課程名

稱、內容、程度與本學程開授之課程相當，可申請免修，並以其學分抵免

本學程修業要求的學分，其總抵免學分以九學分為上限。課程成績必須在

A-(本校等第制)或 82分(百分制)以上(含)，方可進入抵免學分審查作業。 

三、 申請抵免學分者應提供已修習之課程資料與成績單，由本學位學程課程委

員會會同相關課程任課教師進行審查，並得視情況需要，安排申請者面談、

口試或筆試。 

四、 學生須於每學年第一學期依學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時間內上網提出申請。 

五、 繳交資料： 

1. 碩士班抵免學分申請書(於系統登錄後列印)  

2. 成績單正本  

3. 抵免課程之課程大綱  

4. 修習研究所課程證明書(請至本校研教組網站下載。若原為臺大之學生免

附) 

六、 未上網到校方教務系統登錄資料、資料與申請書不合、相關資料不全及超

過申請期限者，均視同審核未通過。 

七、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八、 本辦法經學程會議通過後，自發佈日施行。 

 


